授权委托书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：

兹委托我单位 赵锦誉 同志负责出庭处理 民事起诉魏爱兵  有关事宜，委托权限：代为承认、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、进行和解、提起反诉或者上诉，代为领取法律文书。

委托单位情况：

委托人姓名（法定代表人）：刘柯

单位名称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

手机：18001317820   座机：010-52408023

受委托人情况：

姓名：赵锦誉     性别：男  

工作单位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职务：人事专员

身份证号码：110104197905250011

手机：13126627915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

委托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        

受委托人签字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委托书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：

兹委托我单位 孙方涛 同志负责出庭处理 民事起诉魏爱兵  有关事宜，委托权限：代为承认、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、进行和解、提起反诉或者上诉，代为领取法律文书。

委托单位情况：

委托人姓名（法定代表人）：刘柯

单位名称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

手机：18001317820   座机：010-52408023

受委托人情况：

姓名：孙方涛     性别：男  

工作单位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职务：综合中心总监
身份证号码：230421198108242419

手机：18610985335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

委托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        

受委托人签字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

